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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万邦激光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推进主业发展，公司拟向武汉宏华汇远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出售所持参股公司武汉市汇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达

材料”）的全部股权。武汉宏华汇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体合伙人由

公司 2025 年 10 月 31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构成，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与其当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一致。前一次出售汇达材料股权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上披

露的《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本次公司拟出售所

持汇达材料剩余 19.8730%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人民币 7,200,000.00 元、实缴

出资人民币 7,200,000.00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武汉市汇达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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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

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计算本

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购买资产为股权的，且购

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

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

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准。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60,016,237.60 元，期 末 归 属 于 挂 牌 公 司 股 东 的 资 产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141,282,567.70 元。此次出售股权账面价值为 12,270,086.26 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7.67%，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8.68%。 

综上所述，本次公司出售参股公司的股权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1月 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出售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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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武汉宏华汇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家湖二路 26 号办公楼 101 室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家湖二路 26 号办公楼 101 

室  

注册资本：31,500,000 元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叶宏煜 

关联关系：公司全体股东为合伙企业合伙人，均为本公司关联方。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武汉市汇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公司成立时间：2020年 12月 21日，注册资本 3623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金属工具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金属基复

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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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此次交易标的产权明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2025 年 11 月 20 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武汉市汇

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涉及的武汉市汇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 7515 号，以 2025 年 10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武汉市汇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11,587.86 万元。评估机构符合《证券法》相关

规定。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综合考虑标的公司资产情况、实际经营，发展前景等因素及参考

近一次股权转让价格、评估价格后，经各方协商一致确认本次交易价格。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并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本次出售

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将持有汇达材料 19.8730%股权以 25,200,000.00 元价格转让给武汉

宏华汇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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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武汉宏华汇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长远战略发展考虑，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业务布局调整

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产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发展规划考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产生不良影响。 

 

七、备查文件 

《武汉万邦激光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武汉万邦激光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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